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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　件

衛生福利部　函

（郵遞區號）

（地址）

受文者：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3月8日

發文字號：衛授疾字第1080200191A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國內公費A型肝炎疫苗實施對象將自本(108)年4月8日起

擴及國小六年級以下(含)之低收及中低收入戶兒童，請參

閱接種作業原則(附件1)轉知貴會會員依循辦理，請查

照。

說明：

一、承「財團法人寶佳公益慈善基金會」支持政府預防接種

政策，提出捐贈A型肝炎疫苗提供幼兒接種十年計畫，於

106-109年捐贈140萬劑疫苗，該項疫苗自107年起提供

106年以後出生滿12個月以上幼兒常規接種2劑。為使受

贈疫苗發揮最大運用效益，並考量低收及中低收入戶兒

童自費接種A肝疫苗之比率較低，故優先提供照顧擴增該

項疫苗接種實施對象。

二、旨揭接種作業原則摘述如下：

(一)實施期間：自108年4月8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屆

時視執行進度及疫苗使用情形評估是否延長。

(二)擴增對象：國小六年級以下(含)之低收及中低收入戶兒

童。

(三)接種劑次與間隔：未曾接種A型肝炎疫苗者提供2劑疫

苗接種，已接種1劑者提供第2劑疫苗接續完成；第1、

2劑至少間隔6個月以上。本項疫苗為不活化疫苗，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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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活性減毒或不活化疫苗同時（分開不同部位）

或間隔任何時間接種。

(四)攜帶證件：兒童健康手冊、健保IC卡及有效期限內之

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另在學之國小六年級學

童倘為95年9月2日以前出生，則請其提供在學文件，

以利辨識。

(五)接種費用：比照幼兒常規疫苗接種，疫苗免費，處置

費由本署補助執行接種之合約醫療院所每劑100元，合

約院所不再向民眾收取接種診察費，但掛號及耗材等

醫療相關費用得依據各縣市所訂收費標準酌收。

(六)疫苗之運送、儲存、使用管理與毀損處理及接種工

作、接種資料記錄與資訊系統登錄暨接種後嚴重不良

反應事件之通報與因應等事宜，同現行幼兒A型肝炎疫

苗常規接種作業規範。

(七)因應本項疫苗擴增實施對象政策所需之宣導海報及空

白補充黃卡(附件2、3)由本部疾病管制署完成印製後交

付各地方政府衛生局提供轄內合約院所宣導使用。

三、檢附本作業相關問答集如附件4，請貴會周知所屬會員參

酌運用。

正本：臺灣兒科醫學會、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台灣感染症醫學會、台灣兒童感染症

醫學會、台灣小兒消化醫學會、台灣內科醫學會、台灣婦產科醫學會、中華民

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基層醫療協會

副本：地方政府衛生局、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

抄本：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急性傳染病組

電子交換：基隆市衛生局、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桃園市政府衛
生局、新竹縣政府衛生局、新竹市衛生局、苗栗縣政府衛生局、臺中市
政府衛生局、彰化縣衛生局、南投縣政府衛生局、雲林縣衛生局、嘉義
縣衛生局、嘉義市政府衛生局、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高雄市政府衛生
局、屏東縣政府衛生局、宜蘭縣政府衛生局、花蓮縣衛生局、臺東縣衛
生局、澎湖縣政府衛生局、金門縣衛生局、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郵寄：臺灣兒科醫學會、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台灣感染症醫學會、台灣兒童感染
症醫學會、台灣小兒消化醫學會、台灣內科醫學會、台灣婦產科醫學會、中
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基層醫療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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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傳遞：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臺北區管制中心、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北區管制中心、衛
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中區管制中心、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南區管制中心、衛生福
利部疾病管制署高屏區管制中心、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東區管制中心、衛生福利
部疾病管制署急性傳染病組。


